
 

填寫人事基本資料作業 

參考法規：【淡江大學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】第 20條、第 21 條 

     【淡江大學職員任免服務待遇服務辦法】第 9條 

作業流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新聘專兼任教師、職員 復聘專兼任教師 

除法規規定所需繳交之資料外(註)，另

附以下資料： 

1.由所屬主管簽核到職單(兼任教師免) 

2.教師須填應聘書擲回 

3.報到時填妥人事資料登記表大卡 

資料若無異動須填應聘

書擲回、檢附復職單 

將以上資料交人管組建檔 

建檔後資料移人福組歸檔 

註： 

一．新聘教師應聘到職後，應於 10 日內將下列各文件送交人資處彙辦： 

1.人事資料登記表卡 

2 郵局連線通儲帳戶調查表 

3.教師資格審查表及送審相關資歷證件 

4.私立學校教職員工履歷表及戶口名簿、學經歷證件影本 

5.離職證明 

6.有關之調查表格 

二．新任職員應於到職一星期內向人事室繳交下列各項文件： 

1.全部學經歷證件影本 3 份（包括最後任職離職證明書，並須依年

資次序裝訂成冊，封面書證件名稱及件數） 

2.人事資料登記表 2 份 

3.私立學校教職員工履歷表正本 1 份，影本 2 份 

4.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 份 

異動者請填寫個人

資料異動通知並檢

附相關證明文件(改

學歷及郵局資料者

正本驗畢奉還，餘均

請附正本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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